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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速爆破施工方案 
第一节  工程简介 

一、工程概况 

**高速公路**标由中铁某局集团承建，本标段位于 XX 境内

XX 山林场以东、房山以北、桃山南坡。起讫里程为 EK25＋340～

EK26＋600（以右线为准）。全长度 1.272 公里。 

本标段由路基、桥梁、隧道等工程组成，其中隧道工程为两

条单向三车道隧道组成，其中 EK25+570～EK25+815 段为 XX 隧道

上行线，长度为 245 米；FK25+514～FK25+782 段为 XX 隧道下行线，

长度为 268 米。隧道开挖跨度在 17.13m～17.33m 间，洞身开挖断

面最大为 162.82m
2
。其中下行线 III 类围岩 258 米、IV 类围岩 10

米；上行线 III 类围岩 205 米、IV 类围岩 40 米。 

XX 隧道处岩层较复杂,花岗岩侵入安山岩之中,两者为侵入接触,

安山岩类岩性较复杂,既有安山岩(熔岩),又有安山质凝灰岩和破

碎状安山质角砾凝灰岩,其岩样强度有明显区别。 

二、施工爆破方案 

隧道开挖严格遵循“新奥法”原理，拟采用光面爆破技术，利

用火雷管导爆非电毫秒雷管，通过非电毫秒雷管微差爆破技术从

而分层次引爆炸药，最终形成隧道开挖轮廓。 

三、火工品需求情况 

本隧道石方开挖拟采用炸药类型为乳化炸药，通过爆破计算炸

药量约为乳化炸药 100 吨，拟采用雷管类型为非电毫秒雷管，雷

管需求数量雷管 80000 发。 

四、存储方式 

拟采取在 XX 隧道东洞口自建存储量为 3 吨的炸药库一座，以

满足施工要求。因为隧道施工不同与其他明山大爆破施工，一次

需求量较大且使用周期较长，炸药一次需求量在 400kg 左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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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用量不一定完全相同，则存在退库和增加的问题，而后需

要改炮、补炮处理的，均需要零星少量的取、退炸药，每天用炸

药的次数较多，拟采取自建炸药库的形式进行管理。（炸药库平面

图、规章制度附后） 

五、炸药库使用期限 

2005 年 3 月—2005 年 12 月 30 日。 

第二节  XX 隧道爆破设计 

XX 隧道处岩层较复杂,花岗岩侵入安山岩之中,两者为侵入接

触,安山岩类岩性较复杂,既有安山岩(熔岩),又有安山质凝灰岩

和破碎状安山质角砾凝灰岩,其岩样强度有明显区别。双线合计

III 类围岩 463 米，IV 类围岩 50 米。其中 III 类围岩采用 CRD 法

施工，IV 类围岩采用 CD 法施工。在爆破过程中采用光面爆破。 

一、III 类围岩采用 CRD 法施工钻爆设计 

由于 III 类围较差，开挖采用短进尺，每循环预进尺 2.0 米。

药卷、掏槽眼、辅助眼、底板眼为φ25mm，周边眼φ32mm 

第一部分钻爆设计 

1、第一部分断面炮眼数量： 

N1＝qs/αγ=(1.2×33.2)/(0.8×0.78)=64 个 

其中：q—单位耗药量，取 1.2kg/m
3
 

s—开挖面积 m
2
 

α—装药系数，取 0.8 

γ—炸药每米质量，采用φ32mm 药卷单位质量为

0.78kg/m 

因隧道开挖采用光面爆破，周边眼数量要比一般爆破多，增加

系数一般取 1.10～1.20，现取 1.17，因而炮眼数量为： 

N＝N1×1.17＝7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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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掏槽眼采用直眼掏槽。 

 3、各种炮眼深度计算 

掏槽炮眼深度为： 

L=l／η＋0.2=2.0/0.86＋0.2=2.53m 

其中：L—炮眼深度 

l—每循环计划进尺数 

η—炮眼利用率，一般不低于 0.85 

炮眼长度为 2.53m。 

周边眼深度计算： 

L=l／η＝2.0/0.86＝2.34m 

炮眼深度取 2.3m。 

4、炮眼布置(见附图) 

5、每一循环装药量 Q及炮眼装药量的计算 

为了确保光面爆破的效果，掏槽眼的装药系数根据经验取

0.7～0.9，现取 0.8。掏槽眼每眼装药量为： 

q1=2.53×0.8×0.78＝1.58kg 

掏槽眼总装药量为： 

Q1=1.58×9=14.22kg 

辅助眼、底板眼的装药经验系数为 0.65～0.85，现取 0.76 

辅助眼、底板眼每眼装药量： 

2.3×0.76×0.78＝1.36kg 

辅助眼装药总量： 

Q2=1.36×27=36.72kg 

底板眼装药总量: 

Q3=1.36×14=19.0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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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采用光面爆破，周边眼每眼装药量根据装药集中度进行计

算： 

光面爆破装药集中度参数 

围岩类别 硬岩 中硬岩 软岩 

装药集中度(kg/m) 0.3～0.35 0.2～0.30 0.07～0.12 

 

取装药量集中度为：0.26 

周边眼每眼装药量： 

q4=2.3×0.26=0.6kg 

周边眼装药总量： 

Q4=0.6×25=15kg 

总装药量： 

Q=Q1＋Q2＋Q3＋Q4＝84.98kg 

采用乳化炸药药量为：83.76×1.2＝102.0kg 

第二部分钻爆设计（各种系数取值与第一部分相同） 

1、第二部分断面炮眼数量： 

N1＝qs/αγ=(1.2×32.1)/(0.8×0.78)=51 个 

因隧道开挖采用光面爆破，因而炮眼数量为： 

N＝N1×1.17＝60 个 

2、由于第一部分临空面形成无需掏槽眼。 

3、各种炮眼深度计算 

周边眼深度计算： 

L=l／η＝2.0/0.86＝2.34m 

炮眼深度取 2.3m。 

4、炮眼布置(见附图) 

5、每一循环装药量 Q及炮眼装药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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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槽眼每眼装药量为： 

q1=0kg 

掏槽眼总装药量为： 

Q1=0kg 

辅助眼、底板眼的装药经验系数为 0.65～0.85，现取 0.76 

辅助眼、底板眼每眼装药量： 

2.3×0.76×0.78＝1.36kg 

辅助眼装药总量： 

Q2=1.36×28=38.08kg 

底板眼装药总量: 

Q3=1.36×11=14.96kg 

周边眼每眼装药量： 

q4=2.3×0.26=0.6kg 

周边眼装药总量： 

Q4=0.6×21=12.6kg 

总装药量： 

Q=Q1＋Q2＋Q3＋Q4＝65.64kg 

（临空面形成，不必考虑系数） 

第三部分钻爆设计（各种系数取值与第一部分相同） 

1、第三部分断面炮眼数量： 

N1＝qs/αγ=(1.2×50.1)/(0.8×0.78)=96 个 

因隧道开挖采用光面爆破，因而炮眼数量为： 

N＝N1×1.17＝112 个 

2、由于已形成临空面，不采用掏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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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种炮眼深度计算 

周边眼深度计算： 

L=l／η＝2.0/0.86＝2.34m 

炮眼深度取 2.3m。 

4、炮眼布置(见附图) 

5、每一循环装药量 Q及炮眼装药量的计算 

掏槽眼每眼装药量为： 

q1=0kg 

掏槽眼总装药量为： 

Q1=0kg 

辅助眼、底板眼的装药经验系数为 0.65～0.85，现取 0.76 

辅助眼、底板眼每眼装药量： 

2.3×0.76×0.78＝1.36kg 

辅助眼装药总量： 

Q2=1.36×76=103.4kg 

底板眼装药总量: 

Q3=1.36×12=16.32kg 

周边眼每眼装药量： 

q4=2.3×0.26=0.6kg 

周边眼装药总量： 

Q4=0.6×24=14.4kg 

总装药量： 

Q=Q1＋Q2＋Q3＋Q4＝134.12kg 

第四部分钻爆设计（各种系数取值与第一部分相同） 

1、第四部分断面炮眼数量： 

N1＝qs/αγ=(1.2×48.4)/(0.8×0.78)=9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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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隧道开挖采用光面爆破，因而炮眼数量为： 

N＝N1×1.17＝108 个 

2、由于已形成临空面，不采用掏槽眼。 

3、各种炮眼深度计算 

周边眼深度计算： 

L=l／η＝2.0/0.86＝2.34m 

炮眼深度取 2.3m。 

4、炮眼布置(见附图) 

5、每一循环装药量 Q及炮眼装药量的计算 

掏槽眼每眼装药量为： 

q1=0kg 

掏槽眼总装药量为： 

Q1=0kg 

辅助眼、底板眼的装药经验系数为 0.65～0.85，现取 0.76 

辅助眼、底板眼每眼装药量： 

2.3×0.76×0.78＝1.36kg 

辅助眼装药总量： 

Q2=1.36×85=115.6kg 

底板眼装药总量: 

Q3=1.36×13=17.68kg 

周边眼每眼装药量： 

q4=2.3×0.26=0.6kg 

周边眼装药总量： 

Q4=0.6×10=6kg 

总装药量： 

Q=Q1＋Q2＋Q3＋Q4＝139.2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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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Ⅳ类围岩采用 CD 法施工钻爆设计 

Ⅳ类围开挖每循环预进尺 3.0 米。药卷、掏槽眼、辅助眼、

底板眼为φ25mm，周边眼φ32mm 

左半断面钻爆设计 

1、断面炮眼数量： 

N1＝qs/αγ=(1.0×83.2)/(0.7×0.78)=152 个 

其中：q—单位耗药量，取 1.0kg/m
3
 

s—开挖面积 m
2
 

α—装药系数，取 0.7 

γ—炸药每米质量，采用φ32mm 药卷单位质量为

0.78kg/m 

因隧道开挖采用光面爆破，周边眼数量要比一般爆破多，增加

系数一般取 1.10～1.20，现取 1.15，因而炮眼数量为： 

N＝N1×1.15＝174 个 

2、掏槽眼采用直眼掏槽。 

 3、各种炮眼深度计算 

掏槽炮眼深度为： 

L=l／η＋0.2=3.0/0.93＋0.2=3.43m 

其中：L—炮眼深度 

l—每循环计划进尺数 

η—炮眼利用率，一般不低于 0.85 

炮眼垂直深度取 3.43m。 

周边眼深度计算： 

L=l／η＝3.0/0.93＝3.23m 

炮眼深度取 3.23m。 

4、炮眼布置(见附图) 

5、每一循环装药量 Q及炮眼装药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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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光面爆破的效果，掏槽眼的装药系数根据经验取

0.7～0.9，现取 0.89。掏槽眼每眼装药量为： 

q1=3.43×0.89×0.78＝2.38kg 

掏槽眼总装药量为： 

Q1=2.38×9=21.42kg 

辅助眼、底板眼的装药经验系数为 0.65～0.85，现取 0.81 

辅助眼、底板眼每眼装药量： 

3.23×0.81×0.78＝2.04kg 

辅助眼装药总量： 

Q2=2.04×99=202.0kg 

底板眼装药总量: 

Q3=2.04×12=24.48kg 

因采用光面爆破，周边眼每眼装药量根据装药集中度进行计

算： 

光面爆破装药集中度参数 

围岩类别 硬岩 中硬岩 软岩 

装药集中度(kg/m) 0.3～0.35 0.2～0.30 0.07～0.12 

 

取装药量集中度为：0.32 

周边眼每眼装药量： 

q4=3.23×0.32=1.03kg 

周边眼装药总量： 

Q4=1.03×54=55.62kg 

总装药量： 

Q=Q1＋Q2＋Q3＋Q4＝303.5kg 

采用乳化炸药药量为：303.5×1.2＝364.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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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半断面钻爆设计（参数同左半断面） 

1、断面炮眼数量： 

N1＝qs/αγ=(1.0×80.6)/(0.7×0.78)=147 个 

炮眼数量为： 

N＝N1×1.15＝169 个 

2、无掏槽眼。 

 3、各种炮眼深度计算 

周边眼深度计算： 

L=l／η＝3.0/0.93＝3.23m 

炮眼深度取 3.23m。 

4、炮眼布置(见附图) 

5、每一循环装药量 Q及炮眼装药量的计算 

掏槽眼每眼装药量为： 

q1=0kg 

掏槽眼总装药量为： 

Q1=0kg 

辅助眼、底板眼的装药经验系数为 0.65～0.85，现取 0.81 

辅助眼、底板眼每眼装药量： 

3.23×0.81×0.78＝2.04kg 

辅助眼装药总量： 

Q2=2.04×124=253.0kg 

底板眼装药总量: 

Q3=2.04×13=26.52kg 

周边眼每眼装药量： 

q4=3.23×0.32=1.03kg 

周边眼装药总量： 

Q4=1.03×32=32.9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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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装药量： 

Q=Q1＋Q2＋Q3＋Q4＝312.5kg 

采用乳化炸药药量为：303.5×1.2＝375.0kg 

三、起爆方式 

起爆采用非电毫秒雷管，为了提高传爆的可靠性，爆破网路采

用复式爆破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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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爆破施工工艺及技术 

一、软弱围岩开挖方法 

  本隧道Ⅲ类软弱围岩地段遵循“管超前、严注浆、短开挖、弱

爆破、控下沉、早成环、勤测量、紧衬砌”等施工原则，以监控

量测为主要手段，在洞口浅埋段Ⅲ类围岩地段采用 CRD 法施工。

采用人工手风钻打眼，利用非电毫秒雷管进行光面爆破，每茬炮

控制在 1.5-2.0 米范围内,情况特殊进尺控制在 1米。 

拟投入施工的机械设备 

序号 机械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电动空压机 4L－20 台／功率 3／20m3  

2 通风机 PF110SW5 台／功率 2×110KW  

3 钻机 YT28 台 15  

4 简易作业平台（自制） 台 2  

5 风镐 台 6  

拟投入人员数量 

序号 机械名称 数量 备注 

1 电动空压机司机 4 其中修理工 1 名 

2 通风机司机 2  

3 司钻工 30 含辅助管路人员 

4 风镐操作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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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Ⅳ类围岩开挖方法 

本隧道Ⅳ类围岩采用 CD 法开挖，人工手风钻打眼，利用非电

毫秒雷管进行光面爆破，每茬炮控制在 3米左右（炮眼数量及布

眼位置详见爆破设计图） 

三、钻爆程序及标准 

1、在钻眼前由测工用全站仪、钢尺相配合，采用五寸台阶

法绘制挖断面轮廓线（用红油漆标画出轮廓线），然后按钻爆设计

画出周边眼位置。经检查误差在允许范围内方可开钻。 

2、钻眼按照不同孔位，将司钻工定点定位。钻工应熟悉钻

爆设计图，能熟悉操作风钻，特别是周边眼，一定要有丰富经验

的老钻工司钻，由专人指挥，确保周边眼准确的外插角，使两茬

炮交界处端面连接顺直,同时根据眼口位置岩石的凹凸程度调整

炮眼深度，保证炮眼底在同一平面上。 

3、清孔及成孔检查 

钻眼完成后，应严格成孔检查。按炮眼布置图进行检查并做

好记录，有不符合要求的炮眼应重钻，经检查合格后才能装药爆

破；装药前，用高压风、水将炮眼内泥浆冲洗干净。 

4、装药 

装药须分量分组，按钻爆设计图确定的装药量自上而下进

行，雷管、炸药“对号入座”，要定人、定位、定段防止雷管断别

的错乱造成瞎炮，所有炮眼均以炮泥堵塞，堵塞长度不小于 20cm。 

5、连接起爆网络 

按设计的连接网络实施。起爆网络为复式网络，以保证起爆

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连接时要注意，导爆索的连接方向和两节点

的牢固性，导爆管不能打结和拉细，各炮眼雷管连接次数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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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爆雷管用黑胶布包扎在离一把导爆管自由端 10cm 以上处，连接

好后要由专人负责。 

6、非点炮人员撤离到安全区才能引爆。爆破后，如有瞎炮，

要由原装药人进行专门处理，并及时检查光爆效果，分析原因，

调整爆破设计。 

四、相关技术要求 

1、相关作业人员必须严格贯彻执行钻爆设计的主题思想。因围

岩变化或其他客观需要调整钻爆参数，必须经过主管技术人员认可。 

2、光面爆破标准 

①断面轮廓与设计轮廓基本一致； 

②周边眼痕迹保存率硬岩不小于 80％，中硬岩不小于 70％，

软岩不小于 60％； 

③杜绝欠挖，严格控制超挖量，使其控制在规范允许范围内； 

④基本消灭两茬炮之间的错台； 

⑤炮眼利用率不小于 90％。 

3、周边眼位置必须布设在断面轮廓线上，间距 55cm，允许误

差±5cm。 

4、钻眼力求“准、平、齐”确保钻眼深度一致，深度允许误

差 5cm。 

5、爆破工装药应按钻爆设计进行，不得人为随意增减药量，

准确控制起爆顺序及周边眼装药量，周边眼必须采用φ25 卷，对

于围岩坚硬地段可适当增加一卷作为底药，所有炮孔均应用炮泥

塞，以保证爆破效果。爆破工装药前应检查钻眼质量，对不合格

孔眼有权要求开挖工重钻，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6、测工必须精确控制断面中线、标高，准确绘断面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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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为了严格管理施工单位爆破物品，预防被盗、丢失

和爆破事故发生，防止被敌对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利用进行破坏

活动，保障施工现场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用爆破物品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施工工程建设的实际，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爆炸物品，是指工程建设中施工的各类

炸药、雷管、导火索、导爆索、非电导爆系统、起爆药、爆破剂

等爆破器材和公安机关认为需要管理的其他爆破物品。 

第三条  施工现场爆炸物品的安全管理工作人员应贯彻“从

严管理，依法监督，方便生产，保障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实行主管领导负责制。爆炸物品使用单位的主管领导人

对爆炸物品的安全管理工作负责总责，物资管理部门的主管领导

人负责购买、运输、储存过程中的安全工作，爆破作业单位的主

管领导人负责施工过程中的安全工作。为了切实加强爆炸物品的

安全管理，应逐级成立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小组，由单位的主要领

导者任领导小组组长。 

第四条  购买、运输、储存、使用爆炸物品的单位，必须依

照本办法及有关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制定各个岗位的安全责任制，

教育职工严格遵守执行，并设立专门机构或专人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条  公安机关负责对管内爆炸物品的安全管理工作实施

监督检查。施工单位应配合所在地公安机关的监督检查。 

二、 破器材的管理 

第一条 用爆炸物品的单位必须建立验收、领发、检查、看守

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保证爆炸物品不发生被盗、被抢、丢失、

失火、滥发、误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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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储存和加工爆炸物品的仓库、车间应制定安全管理、

治安防范措施及发生爆炸、火灾、水灾、盗窃及意外性自然灾害

事故等事件的处置预案。 

第三条 爆炸物品仓库保管员和看守员应挑选政治可靠、责任

心强并经公安机关培训，取得合格证的正式职工担任。 

（一）仓库保管员的主要职责是，按照国家和上级关于爆炸

物品管理的法规、规定，严格执行领发制度，保管好库内的爆炸

物品。具体任务是： 

1、 负责爆破器材的入库检验、保管、发放和统计工作； 

2、 负责按照领导审批的品名、数量发放爆炸物品； 

3、 负责建立和填写收发爆炸物品的工作台帐，并作到日清

月结，帐物相符； 

4、 负责库区的安全防范工作，落实防盗、防火、防爆等措

施； 

5、 负责库房内发生的紧急事件的前期处置工作，并及时报

告领导； 

6、 接受上级领导和公安机关的检查、指导，整改不安全隐

患。 

（二）仓库看守员的主要职责是，按照国家和上级关于爆炸

物品管理的法规，作好仓库的安全保卫工作，防止被盗、火灾、

爆炸等危及仓库安全的问题发生，确保库房万无一失。具体任务

是： 

1、 对进入库区的人员、车辆进行安全检查，防止闲杂人员

进入库区，防止将火具、火种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带入库区； 

2、 定时对库房和周边的防护网、围墙、报警设备进行巡视

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消除隐患； 

3、 对发生的火灾、雷击、漏雨等灾害事故积极抢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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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对发现的盗窃、破坏案件及时报告并保护好现场； 

4、 接受上级领导和公安机关的检查、指导，改进工作。 

第四条  每个爆炸物品仓库应选派 3 名以上的看守员担负

守库任务，保证 24 小时有人在岗位值班、巡守。看守员应配备必

要的自卫防护器械。 

第五条  爆炸物品应当安装报警器或采取养犬等技防、物防

措施，并配备通讯联络工具。 

第六条  施工现场每天作业剩余的爆炸物品，必须于当日清

点登记，退回原库。严禁带回工棚、宿舍或随意存放。严禁私藏、

私用、赠送他人。 

第七条  对于变质或过期失效的爆炸物品，不准随意丢弃或

掩埋。应认真清点登记，由单位物资部门提出报废申请，连同报

废清单、实施方案一起上报，经单位主管领导审核后，报当地公

安机关批准，销毁工作应在批准地点进行。销毁时，应有施工单

位和公安等有关部门人员在场监督，并作好现场销毁记录。 

第八条  积压的爆炸物品严禁单位和个人擅自转让、倒卖、

私存、以物易物。具体处理方式是： 

（一）按原供应渠道退回供应单位。 

（二）按规定进行销毁。 

（三）在单位间调剂、转让，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和所

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一般应以整箱（盒）为单位办理。 

第九条  本单位没有爆炸物品，又确需临时使用少量爆炸物

品的施工单位，应按照第八条的规定，办理调拨手续。 

第十条  不准擅自向外单位提供或代为保管保证物品（配属

施工的单位除外）。 

第十一条  严禁将爆炸物品承包给施工单位使用的民工队保

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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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工程项目在爆炸作业结束后，应及时清库和撤库。

撤库后，由保管员将原始台帐资料移交所在地公安机关存档。 

三、 破器材的储存 

第一条   公路施工现场的爆炸物品必须储存在经有关部门

批准并验收合格的专门（正式或临建）仓库，由取得合格证的保

管、看守员昼夜保管、看守。 

第二条   严禁随意存放爆破器材；严禁非法设立爆破器材临

时存放点。 

第三条   必须建立严格的出入库审批、检查、登记等工作制

度。收存、发放应按制度进行登记、签字。库房管理要作到帐目

清楚，手续齐全，帐物相符。 

第四条   爆炸物品要按其性质分类专库存放，严禁混存和超

量储存。炸药库的库存量必须与公安机关批准的量相符。 

第五条   储存爆炸物品的库房要保持通风良好，相对湿度应

控制在 45%-70%范围内，温度控制在 15-30 度范围内。库内禁止存

放其它物品。 

第六条   爆炸物品在库房内堆放时，堆垛高度要防止倒塌；

堆垛之间留有通道；堆垛距离库墙不小于 0.2 米；底部应垫高

0.2-0.3 米。 

第七条   库内储存的爆炸物品应当设置明显的标牌。堆放

时，硝铵炸药垛高不应超过 1.8 米；胶质炸药不应超过 1.5 米；

置放雷管时必须铺垫胶质皮垫，码放整齐，不准超量。 

四、 破器材的仓库 

第一条   施工需要使用爆炸物品，但又无专门储存爆炸物品

仓库的，必须在开工前选址建立仓库（储存室）。 

第二条   准备建立爆炸物品仓库前，应由使用单位提出建库

计划（包括拟建仓库的地点、时间、设计图纸、保卫措施、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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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管和看守员名单等内容），报所在地县以上公安机关审核

批准之后按照批准时间、地点、设计标准建库。建库完工后需经

公安机关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同时还应办理爆炸物品“储存许

可证”。 

第三条   建库选址时，应由建库单位会同批准的公安机关共

同进行实地勘察。要本着既便于施工生产，又能确保安全的原则，

在远离城镇人口稠密区、风景名胜区、水利设施、交通要道、高

压电线、通信线路、地下输油管道等区域、设施的地方，亦应避

开不良地质、地貌环境，防止洪水、泥石流、危岩、落石等意外

自然灾害的破坏，选择适当的地点建库。 

第四条   储存爆炸物品的库房应符合有关建筑规范的要求，

具备较好的防盗、防火、防爆性能。 

（一） 炸药库和雷管库必须分别建造，两库距离必须符合安

全规范，同时应在库区设置独立的看守值班室。 

（二） 库房墙体应为 24 厘米以上的砖混水泥结构；库顶应

采用混凝土浇注或抹厚 10 厘米以上的混凝土加固层；房檐距地面

不小于 2 米；库内应为水泥或木质地面；库房门的宽度不小于 1

米；窗内应安装防盗铁栏杆或金属防护网；实行双门、双锁（即

里层为外包铁皮的木门，外层为防盗门）；门锁应为防撬暗锁；库

房应设置通风口、防护网。 

（三） 库区周边应设置铁刺网或围墙，高度不应低于 2米；

库房墙外应设防洪排水沟，不许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四） 库区应安装独立避雷针或架空避雷线，其接地电阻应

不小于 10 欧姆；应安装足够的照明设备库内须装防爆灯）及必要

的通讯联络设备；库房周围应设置警戒隔离区和明显的警戒标志。 

（五） 库区内应保持清洁、无杂草、无易燃物。 

（六） 库区内严禁吸烟、用火及将火种和汽油、煤油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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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易爆物品带入库区。 

（七） 库区内应配备足够的适于扑灭爆破器材火灾的消防

灭火器材，并定期对消防器材的性能和使用日期检查。 

五、 破器材的购买 

第一条   购买爆炸物品由使用单位的物资部门负责。购买前

应由物资部门按计划签订爆破器材供销合同，向所在地县以上公

安机关申请领取“爆炸物品购买证”后方可购买。 

第二条   采购爆炸物品，应由经过专业培训，持有岗位培训

合格证的人员承办。购买时，需到持有“爆破物品安全许可证”

的化工厂或持有“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的销售部门购买。 

六、 破器材的运输 

第一条   爆炸物品的运输由采购单位负责。运输爆炸物品，

应按规定向所在地县以上公安机关申请领取“爆炸物品运输证”。

跨省、市、区运输的，应在相应的省、市、区办理准运输手续。 

第二条  运输爆炸物品时，应由运输单位选派熟悉所运爆炸

物品性能的人员押运。 

第三条  运输车辆应保持车况良好，符合安全规定。装运的

车辆必须使用高帮汽车；加盖蓬布；采取捆绑加固措施；悬挂醒

目的危险品警标；车厢底部及车辆内侧应垫木板或橡胶软皮。 

第四条  运输车辆的驾驶员应选派责任心强、技术熟练、有

经验的人担任。 

第五条  运输应在白天按指定线路限速行驶，沿途不准装卸。

途中停歇时要远离建筑设施和人员稠密区并专人看管，禁止无关

人员接近。 

第六条  装卸、倒运爆破器材应在白天进行。装卸人员应熟

知爆破器材的的性能及安全常识；装卸时应轻拿轻放，严禁抛、

扔、摔、砸、拖、拉、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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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爆破器材应按照车辆荷载装运，高度不得高出车帮；

装卸雷管不得超过两层；性能相抵触的不得同车装运；严禁与其

它货物混装。 

第八条  爆炸物品运至施工现场仓库或临时存放点后，由负

责运输的人员与仓库保管人员办理交接、清点、入库手续，禁止

无关人员围观、参与。 

七、 爆破器材的使用 

第一条  爆破物品的使用单位必须向所在地县以上公安机关

申请领取“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方可使用。 

第二条  施工单位应根据爆破施工的需要配备爆破工。爆破

工必须经过培训，考试合格后取得“爆破人员安全作业证”后持

证上岗。无证人员不得从事爆破作业。 

第三条  施工单位对爆破作业人员应定期进行考核。发现不

合格人员，应立即停止其作业，收回爆破作业证。当爆破作业人

员工作变动和工程竣工后，应及时将“爆破人员安全许可证”收

回。 

第四条  使用爆破物品时，应由施工作业班组提出当日使用

计划，物资部门审核后，开具发料单，经现场负责人或公安人员

签字后，由指定的领料员到库房领取。库房发料后，要填写“爆

破物品每日消耗登记表”，并由领取人员签字。 

第五条  爆破工领取爆破器材，应根据当班作业量提出申请，

经批准后由 2 人以上共同领取。性能相抵触的爆炸物品不得同时

领取。 

第六条  爆破作业必须由专人统一指挥，划定安全区，布设

警戒岗哨，设置警标。爆破前应发预警信号，待危险区内人员撤

离后在发爆破信号。爆破作业中出现哑炮时，应当按照既定方案

进行处置，不准擅自草率处置。爆破作业结束后，经检查确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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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后，方可解除警戒。 

第七条  进行大型爆破作业，施工单位应将爆破作业方案及

安全措施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并经当地公安机关批准后，方可

爆破作业。 

第八条  对当日未使用完的剩余爆炸物品，应清点后由爆破

工及时退库并登记造册。严禁私存、截留、藏匿、出售、转让、

私用、倒卖和以物易物。 

八、 爆破器材的加工 

第一条  加工爆破器材应在指定的加工房内进行。加工时应

由责任心强，熟悉爆破器材性能，经过专业培训，持有“爆破操

作证”的人员进行。操作间应有专人负责。 

第二条  加工爆破器材，应按照当天的实际需用量，不得超

量加工。加工后的成品应放置在安全地点，严禁与尚未加工的爆

破器材混放。 

九、爆破器材的检查监督 

第一条   各级主管部门会同所在地公安机关，共同依法对爆

炸物品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在监督管理工作中，公安机关的主

要职责是： 

（一） 协助施工单位作好爆破器材的选址建库及办理证件、

购买、运输、加工、销毁、审查考核看管人员等项工作； 

（二） 指导施工单位建立、健立爆炸物品的安全管理和防范

措施； 

（三） 协助施工单位对各类涉爆人员进行法制、安全教育； 

（四） 对爆炸物品仓库（储存室）、加工房进行安全检查，

督促整改隐患。 

（五） 依法对管理混乱、隐患突出，经多次指出仍不改正的

单位采取封库整顿、治安处罚等措施并将情况向隐患单位的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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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 

（六） 依法查清、收缴非法存放、携带和使用的爆炸物品； 

（七） 对发生的涉爆案件开展侦破和查处工作； 

（八） 总结、推广爆炸物品管理工作的做法、经验； 

（九） 会同行政部门表彰、奖励爆炸物品管理工作的先进单

位和个人。 

十、 励与处罚 

第一条   在爆炸物品管理工作上，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应

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 执行国家有关爆炸物品管理法规和本办法，主动加强

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没有发生爆炸物品爆炸、丢失、错领、

错发等事故和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在爆炸物品管理工作上取得显

著成绩的； 

（二） 勇于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有效地防止了爆炸物品

被盗、被抢、爆炸等人为破坏的； 

（三） 积极同水灾、火灾等自然灾害做斗争，为保护爆炸物

品和国家财产安全作出突出贡献的； 

检举、揭发重大违反爆炸物品管理行为，避免、防止重大事

故发生的； 

（四） 抓获危害爆炸物品安全的犯罪分子或协助公安机关侦

破爆炸物品案件事迹突出的。 

第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治安处罚；对不够追究刑事责

任和治安处罚的，由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追究该单位及单位领

导的责任，视情予以经济处罚或党纪、政纪处分。 

第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由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责任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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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或 50 元以下罚款；对该单位处 1000 元以上、10000 以下罚款。 

（一） 未经批准，私自设库或临时存放点，经指出不按期改

正的； 

（二） 库房使用单门、明锁、无报警器等，设施不符合安全

堆垛，经指出不按期改正的； 

（三） 库内存放性质相抵触的爆破器材]超量超高储存等违

反存货规定，经指出不按期改正的； 

（四） 在仓库警戒区内吸烟、使用明火的； 

（五） 不按要求设置看守人员或看守人员擅自离岗造成丢

失、被盗数量不大的； 

（六） 私拿、私用、私藏、赠送、转借、转卖爆破器材数量

不大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 私自将爆破器材承包给个人或外包工程施工队的； 

（八） 拒绝公安机关监督检查，无理取闹的； 

（九） 违反规定，滥发、滥用爆破器材的； 

（十） 其他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公安机关认为需要处罚的行

为。 

第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从重

处罚。对责任人处 15 日以下治安拘留；对单位处 1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 

（一） 爆炸物品管理混乱，存在重大隐患，经公安机关多次

指出，限期整改，但拒不改正的； 

（二） 发生爆炸、被盗、丢失、火灾等事故，危害严重，在

全国、全省、全路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 发生较大数量的爆炸物品被盗、丢失，隐瞒不报或弄

虚作假的； 

（四） 对检举、揭发违反爆炸物品管理行为的人员进行打击



筑
龙
网
 W
WW
.Z
HU
LO
NG
.C
OM

第 27 页 共 29 页 

报复或违反本规定发生问题后，嫁祸他人逃避处罚的； 

第五条   因主管领导和责任人失职、渎职，导致爆炸物品被

盗、丢失或酿成治安灾害事故的，予以加重处罚。尚未造成严重

后果的，对责任人处以 15 日以下治安拘留；对单位主管领导建议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单位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

顿，限期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条   对爆炸物品管理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奖励，由被奖励

单位的上级行政部门拨款支付。对违反爆炸物品管理单位和责任

人收取的罚款，应单独建立帐目，用于奖励爆炸物品管理工作搞

得好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节  爆破员岗位责任制 

爆破员安全使用爆炸物品是施工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

生产进度和安全。为保障施工顺利进行，保护职工、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预防爆破事故，爆破员必须按以下岗位职责施工。 

1．严格执行《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和公司有关规定，不

折不扣，按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精心作业，确保施工爆破安全。 

2．担任爆破作业人员，必须经有关部门培训，并取得当地县

级公安机关签发的《爆破员作业证》，方可上岗，爆破作业责任重

大，上班前 4 小时严禁饮酒，保持清醒头脑，高度警惕、防犯安

全事故发生。 

3．严格领取手续，按施工需要填写《领取爆炸物品申请单》、

《爆破日志》，方能到库房领取爆炸物品，领取后，雷管、炸药应

分开装运，并直接运往爆破场地，做到人不离药，严加看管，防

止丢失、被盗及发生意外爆炸事故。 

4．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按设计用量和安全技术规程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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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施工场所进行爆破作业。爆破前，要落实警戒范围、岗哨、标

志、信号等安全措施，引爆时要统一指挥，定人、定数、定时，

引爆人员要在安全时间内全部撤离危险区，爆破后按规定的安全

时间进行现场检查，方可解除警戒、处理哑炮、残药。同时认真

清点爆炸物品剩余数量，并立即退回库房，绝不私存、乱放、转

送、转借他人。 

5．在作业过程中，发现爆炸物品丢失、短少、被盗、被签，

要立即向主管领导报告。 

6．作业完成后，按照领用的实际数量认真填写《爆破员领用

爆炸药品日志》，及时退回剩余的爆炸药品，填写（日志）后，由

库房收料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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